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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高雄漾藝術博覽會     

Young Art Kaohsiung 2022 

計畫說明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自 2015 年首辦，是一場打破展覽及博覽會藩籬的活

動，以藝術家為單位的小型個展，串聯成大型聯展；而這同樣也是一場快閃型的

藝術博覽會，不同於其他藝術博覽會的型態，非以畫廊為單位，而是以未有畫廊

經紀約之年輕藝術家為參展對象，跳脫參展限制及門檻，提供藝術家更多更自由

的平台，展現屬於自己的藝術「漾」貌!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的辦理旨在扶植培育年輕藝術創作者外，也提供一

個更多元的展售平台，以自由、開放的型態展現自己的舞台，進一步落實南部

藝術產業的發展。 

 

計畫內容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展覽地點：駁二藝術特區倉庫 

展覽時間：111年 11月 11日至 11月 13日 

 

參展對象 

1982年(含)之後出生，年滿 20歲，無專屬畫廊經紀約代理之青年，學歷不拘。 

展出單元 

1. 藝術新銳區－20歲以上至 40歲以下之青年，學歷不拘，經評審通過後即可

參展。 

2. 藝術特展區－20歲以上至 40歲以下之青年，主辦單位以策展方式邀請藝術

家展出。 

說明:藝術家僅能於其中一區展出，配合方式請依照該區規定。 

 

藝術新銳區獎項  

評審團大獎 1名：獎金新台幣 3萬元整，獎狀乙只。 

藝術新星獎 3名：獎金新台幣 1萬 2千元整，獎狀乙只。 

說明: 

(1)各獎項得經決選評審會議視參賽作品水準議定「從缺」或「調整」，主辦單位保有調整獎項

數量之權利。 

(2)獎金發給以報名表之投件者為獎金課稅之所得人，獎金將依所得稅法相關預定扣繳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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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變動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因本競賽之舉辦與頒發需配合實體展展出，因受疫情之不確定因素影響，如有變動將公告於

漾藝博活動網站 http://yak.tw/，不另行通知。 

主辦單位提供 

1. 每位藝術家參展空間：展牆高 3.6公尺，1面長 3.6公尺、2面長 2.4公尺之

ㄇ形牆面(見附件 1 展牆示意圖)。 

2. 每位參展藝術家 2晚住宿空間(住宿地點由本局指定)。 

 

參展作品 

1. 作品類別：不限類別。 

2. 參展件數：須 5-7 件(尺寸不限，不限新作，以未曾參加過本博覽會之作品

尤佳)，組件作品請視為 1件，如可分開銷售，請另行註明。 

3. 參展作品皆必須為可展售之作品，且無展覽約及經紀約之限制，並需於主辦

單位規定時間內確認完畢，不得於展售期間任意更動作品內容及作品價值。

如違反上述規定者，一經查證屬實，當場取消參展資格，且三年內不得再參

展高雄漾藝術博覽會。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參展作品即為參賽作品，請於報名期間內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參賽資料，並

完成參賽作品資料上傳，報名截止後報名資料與上傳作品皆無法修改，敬請

留意所填寫資料與繳交檔案皆正確。 

2. 參展者須於報名表單上勾選同意「本人無專屬畫廊經紀代理約」及「個資同

意書」之規定方能報名本展覽。 

3. 作品最少需上傳 5 件才符合報名條件，完成報名且作品符合規範即進入評

審。作品若為組件請將圖檔合併為 1件上傳，組件之價錢也請輸入合計價。 

4. 報名網址：http://yak.tw/ 

5. 報名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一)00:00 起至 8月 31 日（三）24:00 截

止。 

【注意】：請各藝術家留意時間，盡早完成報名及作品上傳，截止日當天晚

間 24:00 整將立即關閉線上報名系統，接近截止時間進行作品上傳，易有網

路壅塞或網站負荷過大導致作品上傳不完全的問題，主辦單位將無法開放補

報名或補繳作品，若因此影響參展資格，參展者須自行承擔。 

6. 上傳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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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品規格 

作品圖檔：RGB 色彩模式，格式限 JPG，檔案大小 5MB 以下，寬或高建  

議 4000 像素以上，但勿超過 5000 像素，請留意解析度及像素以防圖檔規  

格不符無法上傳，或圖檔過小而無法辨識。 

   作品影片：請上傳至 youtube，並依照官網報名系統指示繳交 youtube 影片   

ID。 

(2)空間配置圖：須先下載展牆尺寸圖，並規劃好作品配置方式，並上傳至報

名系統。 

7. 其他注意事項: 

(1)報名之作品即為參與展出之作品，包含線上展期及實體展期。 

(2)報名作品之相關資料，請詳細填閱，報名截止後將不能更改。 

8. 聯絡方式：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黃小姐，電話 :07-5214899 分機 502。信

箱:pier2yak@gmail.com 

 

參展方式 

1. 參展作品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確認入選後，若要更換作品須事先經主 

    辦單位同意。 

2. 送件、佈展及退件注意事項： 

⚫ 送、退件之作品運輸由參展藝術家負責。 

⚫ 佈展時間為 111年 11月 9日至 11月 10日 (9日為 10:00-18:00，10日

為 10:00-20:00) 。 

⚫ 卸展時間為 111年 11月 13日 19:00展覽結束後即可開始卸展，當日

開放卸展至 22:00；11月 14日開放卸展時間為 10:00-18:00，請自行準

備包裝材包裝作品。參展藝術家需於規定時間內佈、卸展完畢，如因

時間拖延致使影響接續展覽期程，主辦單位將列入下次評選參展資格

之考量。 

⚫ 參展藝術家須自行佈展(工具及耗材自備)，嚴禁使用雙面泡棉膠、雙

面膠帶、鐵釘等任何黏著之材料於展場內外壁面、地面及其他非參展

者個人之設備上。 

⚫ 送件時，每件作品須以紙箱或木箱、氣泡布完整保護(如因包裝不妥導

致作品受損，由藝術家自行負責)。 

⚫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展位之權利及最終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詳細以

活動官方網站公布為準。 

mailto:pier2ya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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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銷售方式(線上展與實體展) 

1. 線上展 

(1) 入選之藝術家作品將會於漾藝博官網上展出及銷售，銷售至 111年

11月 8日 12:00，已上架之作品不得更換。 

(2) 若遇疫情等不確定因素致實體展覽無法舉辦，線上展售期將延長至

111年 11月 13日 24:00止。 

 

2. 實體展 

(1)藝術家提供展品於此次展覽中陳列銷售，藝術家必須製作作品說明牌固

定於展位內，標示內容須包含：名稱、年份、尺寸、媒材、定價，作品理

念視個人需求製作。 

(2)展出期間，由主辦單位安排工作人員協助作品銷售，歡迎藝術家自行至

展場介紹作品。 

 

以上二種展出方式 : 

    (1) 銷售作品金額均由主辦單位先行代收，每筆交易均由主辦單位開立發 

    票。 

(2)主辦單位酌收銷售金額之 15%作為手續費用，其餘 85%為藝術家所得，

主辦單位協助處理稅務問題，請檢據核銷。 

(3)成交作品之寄送統一於展覽結束後隔日方能開始陸續寄出，並統一由藝

術家自行處理，藝術家須於展期結束告知主辦單位及藏家說明確切寄出

日，並提供寄出憑證供我方檢核。 

(4)若藝術家作品已於線上售出達 1/2的數量，藝術家須提供新作品以供實

體展出之審核。 

 

保險 

1. 由藝術家自行辦理作品保險。 

2. 保險期間：合約書中所列之日期。 

其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本活動的展出將以防疫措施及

維護公眾健康為優先，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

有變動將公告於漾藝博活動網站 http://yak.tw/，不另行通知。 

 

http://yak.tw/

